醫學院      科（系、所、中心）提名升等教師（研究人員）應繳送資料證件一覽表 
姓    名:

擬升等教師等    級:

聯絡電話:

	是否檢送
	應     繳     送     資     料     項     目

	是
	否
	

	
	
	1. 教師升等推薦表8份（請依照頁次順序裝訂）。

另請備電子檔e-mail至lyc8137@ntu.edu.tw【含論文目錄表Ⅲ-1、Ⅲ-2、Ⅲ-3、Ⅲ-4、Ⅲ-5】

	
	
	2. a送審論文（含現職5年內之主論文及參考論文【凡須計算歸類計分及績優加分之論文均須檢送，未檢送之論文，不予計分。】）13套（請用封套依送審論文目錄清單(表Ⅲ-4)所列順序分裝成套並繕明單位、姓名及擬聘職級）。
  b所稱現職五年內，係指專門著作應符合於送審前五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。所謂「送審前五年內」係以教育部證書核定年資起計日為推算基準點，往前推算五年。
c.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，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。

	
	
	3. 主任推薦函1份（格式不拘，請主任逕送院長）

	
	
	4. 本院升等教師提名單乙份。

	
	
	5. 科、系、所或中心教評會紀錄乙份。

	
	
	6.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乙份（請以A4紙影印）。

	
	
	7. 最近3個月內2吋半身相片乙張。

	
	
	8. 最高學歷（位）證書影本（請以A4紙影印）。

	
	
	9. 現職聘書影本【需為現職教師證書年資起算之後至少3年，（含加薪函）】（請以A4紙影印）。

	
	
	10. 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（請以A4紙影印）。

	
	
	11. 主論文合著人證明正本【每位合著人均應親自簽名或蓋章，無合著人免附，若為外國人請使用英文版合著人證明；每篇主論文均須辦理合著人證明】。

	
	
	12. 著作審查意見表正本3份。

	
	
	13. 升等教師論文著作外審審查者推薦名單(請勿與系科所送審名單重複)。

	
	
	14. 教學或研究傑出獎勵（獎項）證明文件（請以A4紙影印）。

	
	
	15. 本院教師聘任升等教學服務評鑑標準評量表（升等）。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16.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1份、及相片2張（1張貼資格審查履歷表，另1張隨附）。

（A）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製作說明：
(1)請自教育部大專教師資格審查系統，網址：「https://www.schprs.edu.tw/」登入，填入資料後存檔並以A4紙張列印1份，請在「送審人」欄位蓋私章，再請單位主管在「備註欄」查註”授課時數經查證無訛”並蓋章。

(2)所填報之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，請與「送審論文目錄清單」相符合，以利查核。
（B）請將『填妥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』以電子郵件方式（E-mail：lyc8137@ntu.edu.tw）傳人事組，以便電傳教育部。
 (C)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著作(技術報告、作品、體育成就)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

	
	
	17. 主論文為已被接受尚未出版者，請將出具定期出版之證明裝訂於該論文封頁上，以利審查。

	
	
	18. 主論文為2007年出版，若未載明出版年月者，請另加附該出版雜誌封面及目錄（刊有出版年月者）裝訂於該論文封頁上，以利審查。


※備註：1.表格請自臺大醫學院網址http://w3.mc.ntu.edu.tw/staff/person/下載。.

2.本一覽表及表列自第4至16項資料請依序以透明資料夾裝妥，併1、2項資料送醫學院人事組 

